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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42693583][bookmark: _Toc42693863]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bookmark: _Toc42693864][bookmark: _Toc42693584]（一）部门职能简介
　1.审判法律规定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刑事、民事、行政等一审案件。
2.处理简易的民事纠纷和轻微的刑事案件。
3.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
4.审理上级人民法院指令再审的案件，受理不服本院判决裁定的各类申诉和申诉再审等案件。
5.对各人民法庭管辖争议的案件指定管辖。
6.监督和指导人民法庭的审判工作。
7.针对案件审理中发现的问题提出司法建议。
8.对已生效的各类法律文书有执行内容的进行执行，办理委托、协助执行事宜。
9.接待申诉来访，受理应由基层人民法院受理的告诉、申诉等案件。
10.负责本院思想、政治、教育、培训工作，按照权限管理法官、执行员、书记员、司法警察以及司法行政人员；协同主管部门管理人民法院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工作。
11.负责本院的经费和物资装备管理。
12.负责本院的纪检监察工作。
13.宣传法制、教育公民、忠于社会主义祖国，自觉遵守宪法、法律和社会公德。
14.承办其他应由县人民法院负责的工作。
[bookmark: _Toc42693865]（二）2023年重点工作
一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奋力推进新时代新征程人民法院工作高质量发展。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一中全会精神，不断提升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决做到维护核心、绝对忠诚、听党指挥、勇于担当。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自觉接受人大政协监督、认真接受检察机关监督、广泛接受社会公众监督，努力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向党和人民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
二是全面围绕“六个茂县”建设，坚定不移服务保障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紧扣全县中心工作，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六个全力”构建与“六个茂县”发展战略相适应的司法服务保障体系：全力开展环境资源审判体制机制改革，积极构建多元共治的工作格局，让环资审判优势持续护航“生态茂县”建设。全力发挥刑事审判惩教职能，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严厉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和毒品犯罪，让刑事审判重拳维护“和谐茂县”建设；
三是立足司法本职、提升效率质量，坚持不懈提升新时代司法服务能力水平。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教育与惩罚相结合的原则，聚焦执法办案主责主业，实行例会通报制度，及时分析审判动态，找准短板，制定均衡收结案计划，提高办案效率。
[bookmark: _Toc42693866]二、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茂县人民法院属一级预算单位,无下属二级预算单位。茂县人民法院机关总编制64名，其中：行政编制61名，工勤编制3名。在职人员总数61人，其中：行政人员在职59人，工勤在职3人。空编3名，其中：行政编制3名。茂县人民法院离退休人员25人，其中：离休1人，退休24人。
[bookmark: _Toc42693867]三、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茂县人民法院2023年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部门预算管理。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1515.9万元；支出包括：公共安全支出1098.21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24.13万元，卫生健康支出84.2万元，住房保障支出109.36万元。茂县人民法院2022年收支总预算1515.9万元。
[bookmark: _Toc42693868]（一）收入预算情况
[bookmark: _GoBack]2023年收入预算1515.9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1515.9万元，占100.00%。
[bookmark: _Toc42693869]（二）支出预算情况
2023年支出预算1515.9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509.08万元，占比99.55%，项目支出预算6.82万元，占比0.45%。
[bookmark: _Toc42693870]四、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茂县人民法院2023年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1515.9万元，比2022年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增加186.65万元，主要原因:人员增加，保险、公积金等人员经费增加，聘用制书记员工资标准调增。
收入包括：本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1515.9万元。
支出包括：公共安全支出1098.21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24.13万元，卫生健康支出84.2万元，住房保障支出109.36万元。
5、 [bookmark: _Toc42693871][bookmark: _Toc42693872]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茂县人民法院2023年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1515.9万元，比2022年预算数增加增加186.65万元，主要原因:人员增加，保险、公积金等人员经费增加，聘用制书记员工资标准调增。
[bookmark: _Toc42693873]　（二）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结构情况
公共安全支出1098.21万元，占72.4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24.13万元，占14.79%；卫生健康支出84.2万元，占5.55%；住房保障支出109.36万元，占7.21%。
[bookmark: _Toc42693874]（三）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具体使用情况
1.公共安全支出（204）法院（05）行政运行（01）2023年预算数为1098.21万元，主要用于:单位2023年的人员经费和日常公用经费等基本支出。
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08）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05）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05）2023年预算数为149.42万元，主要用于单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
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08）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05）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06）2023年预算数为74.71万元，主要用于单位缴纳职业年金。
4.卫生健康支出（210）行政事业单位医疗（11）行政单位医疗（01）2023年预算数为65.38万元，主要用于行政单位缴纳基本医疗保险。
5.卫生健康支出（210）行政事业单位医疗（11）公务员医疗补助（03）2023年预算数为18.82万元，主要用于行政单位缴纳公务员医疗补助。
6.住房保障支出（221）住房改革支出（02）住房公积金（01）2023年预算数为109.36万元，主要用于单位为职工缴纳住房公积金。
[bookmark: _Toc42693875]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说明
茂县人民法院2023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1509.08万元，其中：人员经费1342.62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业年金缴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其他社会保障缴费、住房公积金、其他工资福利支出、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生活补助、奖励金。
公用经费166.46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水费、邮电费、取暖费、差旅费、维修（护）费、培训费、公务接待费、福利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bookmark: _Toc42693876]七、“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安排情况说明
茂县人民法院2023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数29.52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经费0.00万元，公务接待费2.52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27.00万元。
（一）2023年因公出国（境）经费0.00万元。
（二）2023年公务接待经费2.52万元。较2022年预算经费增加0.52万元，增长26%，主要原因是预算口径调整。
（三）2023年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27.00万元。较2022年预算经费增加12万元，增长80%，主要原因预算口径调整，车辆维修费用增加。
[bookmark: _Toc42693877]八、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茂县人民法院2023年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bookmark: _Toc42693878]九、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bookmark: _Toc42693879]（一）机关运行经费
　  茂县人民法院2023年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款预算为166.46万元，比2022年预算增加48.46万元，增长41.07%，主要原因是人员增加，办公费用增加。 
[bookmark: _Toc42693880]（二）政府采购情况
　　 2023年茂县人民法院未安排政府采购预算。
[bookmark: _Toc42693881]（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我单位固定资产3860.44万元。其中：房屋8998.46平方米，价值1447.59万元；公务用车15辆，价值407.98万元；其他固定资产2004.87万元。
[bookmark: _Toc42693882]（四）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2023年茂县人民法院通用项目和专用项目均按要求实行绩效目标管理，涉及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1515.9万元。
十、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由财政拨款形成的部门收入。按现行管理制度，部门预算中反映的财政拨款仅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二）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主要是所属行政事业单位按规定动用的售房收入、存款利息收入等。
（三）上年结转：指所属行政事业单位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至本年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和以前年度已完成项目剩余资金经批准用于新用途使用的资金。
（四）基本支出：指为保证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五）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六）“三公”经费：纳入预决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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